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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因應教學、校務發展或計畫案執行之需要，特訂定「東南科技大學進用約聘專案

教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聘專案教師(以下簡稱專案教師)，係指經規定程序以校內專案或校外計畫

案進用，專門從事教學、服務之編制外人員，其聘任待遇及服務要項，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悉依本要點辦理之。

三、專案教師之聘用，以具碩士(含)以上學位為原則。

四、各單位聘用專案教師時，應擬訂「專案計畫書」，經簽請校長核准後，依據本校新聘專

任教師聘任程序聘任之。

五、專案教師之聘任：

（一）資格：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但不受已屆應即退休年齡不得進用之限制。

（二）聘用期間：專案教師之進用每次以一年為原則，期限屆滿前，如擬續聘時，應辦理

專案教師評鑑以作為續聘之依據，專案教師評鑑另以專案簽核訂定之。

（三）敘薪：依教育部訂定起敘標準或計畫案編列薪資支給；以校內專案進用者不另核支

年終績效獎金，以校外計畫案進用者依計畫案預算編列辦理。

（四）資格審查：專案教師應於聘任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辦理資格審查，未通過則不予

聘任。

六、專案教師之服務：

（一）請假：依據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規定辦理。

（二）在校服務時間：每週應有 5天在校，每日 8小時（在校時數不含另外支薪之課程如

替代教學、產官學合作案或由推廣教育中心安排之課程等）；如有需要，應配合學

校平日晚間與星期六、日所安排之課程或有關業務。專案教師應參與及支援本校系

所、中心及學程等行政事務、並出席相關之會議，寒暑假應比照行政人員在校服務。

（三）授課時數：以校內專案進用之專案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為依各級專任教師每週

基本授課時數加 8小時；以校外計畫案進用之專案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為依各

級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加 4小時。授課時數每週低於基本授課時數時，則工

作酬金扣除不足時數之鐘點費後核給或依經專案申請核准之方式補足。但該專案教

師之聘用非以教學為本職者，不受前段規定限制。

（四）專案教師得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有關規定，得申請在校服務時間以外時段於外兼課。

七、專案教師依規定參加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八、專案教師於接獲聘書後，應於十日內將應聘書送達本校人事室，逾期視同不應聘。



九、專案教師聘期依聘約規定，聘約期滿前一個月未接獲新聘書者，即為不續聘。教師擬於

聘約期限屆滿後，不再受聘時，應於聘約屆滿前一個月書面通知本校。

十、專案教師在聘約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且經本校同意，不得任意終止或解除聘約。

專案教師符合前項規定提前終止或解除契約者，如係於期滿六個月內解約者，應賠償本

校一個月全薪之違約金；如係於期滿六個月前解約者，則應賠償本校二個月全薪之違約

金。

教師辭職時，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完成離校手續，並將經辦事項及所借公物移交清楚，始

可取得離職證明書。

十一、專案教師於執行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不得

有性別歧視、性騷擾、師生戀情等違法或其他有違教師專業倫理之行為。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